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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6 月 29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1171� 号远洋宾馆三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8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12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 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787,015,795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454,724,01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332,291,785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1.5233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8.640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8824

注：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经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所持公司股票的 股份数额。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全体董事推举，
由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冲先生主持，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

次股
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

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1 人，
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冲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董事长王大雄先生、执行董事

徐辉先生、非执行董事冯波鸣先生、黄坚先生、梁岩峰先生、独立董事蔡洪平先生、
奚治月女士、Graeme� Jack� 先生、陆建忠先生、张卫华女士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
公司监事会主席叶红军先生、 郝文义先生因另有公务， 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明东先生、杜海英女士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秘书

蔡磊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二○一九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453,600,800 99.9748 1,123,210 0.0252 0 0.0000
H 股 330,920,785 99.5874 100,000 0.0301 1,271,000 0.3825

普通股合
计： 4,784,521,585 99.9479 1,223,210 0.0256 1,271,000 0.0265

2、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二○一九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453,600,800 99.9748 1,123,210 0.0252 0 0.0000
H 股 330,920,785 99.5874 100,000 0.0301 1,271,000 0.3825

普通股合
计： 4,784,521,585 99.9479 1,223,210 0.0256 1,271,000 0.0265

3、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二○一九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453,600,800 99.9748 1,123,210 0.0252 0 0.0000
H 股 330,920,785 99.5874 100,000 0.0301 1,271,000 0.3825

普通股合
计： 4,784,521,585 99.9479 1,223,210 0.0256 1,271,000 0.0265

4、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二○一九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453,600,800 99.9748 1,123,210 0.0252 0 0.0000
H 股 330,920,785 99.5874 100,000 0.0301 1,271,000 0.3825

普通股合
计： 4,784,521,585 99.9479 1,223,210 0.0256 1,271,000 0.0265

5、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二○一九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453,600,800 99.9748 1,123,210 0.0252 0 0.0000
H 股 330,920,785 99.5874 100,000 0.0301 1,271,000 0.3825

普通股合
计： 4,784,521,585 99.9479 1,223,210 0.0256 1,271,000 0.0265

6、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二○一九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453,627,800 99.9754 1,096,210 0.0246 0 0.0000
H 股 332,191,785 99.9699 100,000 0.030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785,819,585 99.9750 1,196,210 0.025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董事、监事二○二○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453,355,600 99.9693 1,368,410 0.0307 0 0.0000
H 股 332,187,135 99.9685 100,000 0.0301 4,650 0.0014

普通股合计： 4,785,542,735 99.9692 1,468,410 0.0307 4,650 0.0001
8.00� � 关于续聘公司二○二○年度境内外审计师、内控审计师的议案
8.01 议案名称：续聘信永中和为本公司二○二○年度境内审计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453,355,600 99.9693 1,368,410 0.0307 0 0.0000
H 股 308,275,037 92.7724 24,016,748 7.227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761,630,637 99.4697 25,385,158 0.5303 0 0.0000

8.02 议案名称：续聘信永中和为本公司二○二○年度内控审计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453,355,600 99.9693 1,368,410 0.0307 0 0.0000
H 股 321,060,785 96.6201 11,231,000 3.3799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774,416,385 99.7368 12,599,410 0.2632 0 0.0000

8.03 议案名称：续聘安永为本公司二○二○年度境外审计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453,355,600 99.9693 1,368,410 0.0307 0 0.0000
H 股 332,191,785 99.9699 100,000 0.030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785,547,385 99.9693 1,468,410 0.0307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447,252,637 99.8323 7,471,373 0.1677 0 0.0000
H 股 305,902,652 92.0584 26,389,133 7.941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753,155,289 99.2927 33,860,506 0.7073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二○二○年度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447,252,637 99.8323 7,471,373 0.1677 0 0.0000
H 股 305,902,652 92.0584 26,389,133 7.941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753,155,289 99.2927 33,860,506 0.7073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
普通股股东 4,410,624,3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5%
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
普通股股东 43,003,414 97.5142 1,096,210 2.4858 0 0.0000

其中 :市值 50
万 以 下 普 通
股股东

38,606,476 98.9309 417,210 1.0691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
上 普 通 股 股
东

4,396,938 86.6232 679,000 13.3768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1

关 于 本 公 司 二
○ 一 九 年 度 董
事 会 报 告 的 议
案

42,976,414 97.4530 1,123,210 2.5470 0 0.0000

2

关 于 本 公 司 二
○ 一 九 年 度 监
事 会 报 告 的 议
案

42,976,414 97.4530 1,123,210 2.5470 0 0.0000

3

关 于 本 公 司 二
○ 一 九 年 度 独
立 董 事 述 职 报
告的议案

42,976,414 97.4530 1,123,210 2.5470 0 0.0000

4
关 于 本 公 司 二
○ 一 九 年 度 财
务报告的议案

42,976,414 97.4530 1,123,210 2.5470 0 0.0000

5

关 于 本 公 司 二
○ 一 九 年 年 度
报告 （全文及摘
要）的议案

42,976,414 97.4530 1,123,210 2.5470 0 0.0000

6
关 于 本 公 司 二
○ 一 九 年 度 利
润分配的议案

43,003,414 97.5142 1,096,210 2.4858 0 0.0000

7

关 于 本 公 司 董
事 、监事二○二
○ 年 度 薪 酬 的
议案

42,731,214 96.8970 1,368,410 3.1030 0 0.0000

8.01

续 聘 信 永 中 和
为 本 公 司 二
○ 二 ○ 年 度 境
内审计师

42,731,214 96.8970 1,368,410 3.1030 0 0.0000

8.02

续 聘 信 永 中 和
为 本 公 司 二
○ 二 ○ 年 度 内
控审计师

42,731,214 96.8970 1,368,410 3.1030 0 0.0000

8.03

续 聘 安 永 为 本
公 司 二 ○ 二
○ 年 度 境 外 审
计师

42,731,214 96.8970 1,368,410 3.1030 0 0.0000

10

关 于 本 公 司 及
全 资 子 公 司 二
○ 二 ○ 年 度 提
供 担 保 额 度 的
议案

36,628,251 83.0580 7,471,373 16.942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 9、 议案 10 为特别决议案。 相关议案分别经出席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林琳、耿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0496 证券简称：精工钢构 公告编号：2020-052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6 月 29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黎安路 999 号大虹桥国际 32 楼公司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82,967,753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2.20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执行董事长孙关富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3 人，董事方朝阳、裘建华、孙国君、陈国栋、陈恩

宏、方二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监事黄幼仙、田新霖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82,787,653 99.9691 22,100 0.0037 158,000 0.0272
2、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82,787,653 99.9691 22,100 0.0037 158,000 0.0272
3、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82,787,653 99.9691 22,100 0.0037 158,000 0.0272
4、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82,787,653 99.9691 22,100 0.0037 158,000 0.0272
5、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82,787,653 99.9691 22,100 0.0037 158,000 0.0272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会

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82,787,653 99.9691 22,100 0.0037 158,000 0.027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0 年度银行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82,787,653 99.9691 22,100 0.0037 158,000 0.0272
8、议案名称：公司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2019 年度薪酬及 <2020 年度绩效管

理实施方案 >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82,787,653 99.9691 22,100 0.0037 158,000 0.0272
9、议案名称：公司监事 2019 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82,787,653 99.9691 22,100 0.0037 158,000 0.0272
10、议案名称：关于下属子公司发行债权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82,787,653 99.9691 22,100 0.0037 158,000 0.0272
11、议案名称：关于为所控制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82,787,653 99.9691 22,100 0.0037 158,000 0.027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
通股股东 537,069,60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
通股股东 43,782,1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
通股股东 1,935,897 91.4886 22,100 1.0444 158,000 7.4670

其中:市值 50 万
以 下 普 通 股 股
东

1,345,497 98.3840 22,100 1.6160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590,400 78.8882 0 0.0000 158,000 21.1118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公 司 2019 年 度 董 事
会工作报告 45,718,049 99.6076 22,100 0.0481 158,000 0.3443

2 公 司 2019 年 度 报 告
及摘要 45,718,049 99.6076 22,100 0.0481 158,000 0.3443

3 公 司 2019 年 度 监 事
会工作报告 45,718,049 99.6076 22,100 0.0481 158,000 0.3443

4 公 司 2019 年 度 财 务
决算报告 45,718,049 99.6076 22,100 0.0481 158,000 0.3443

5 公 司 2019 年 度 利 润
分配预案 45,718,049 99.6076 22,100 0.0481 158,000 0.3443

6

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 ）为公司 2020 年度
会计及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45,718,049 99.6076 22,100 0.0481 158,000 0.3443

7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 2020 年 度 银 行 授
信的议案

45,718,049 99.6076 22,100 0.0481 158,000 0.3443

8

公司董事 、 其他高级
管 理 人 员 2019 年 度
薪酬及<2020 年度绩
效管理实施方 案 >的
议案

45,718,049 99.6076 22,100 0.0481 158,000 0.3443

9 公 司 监 事 2019 年 度
薪酬的议案 45,718,049 99.6076 22,100 0.0481 158,000 0.3443

10 关于下属子公司发行
债权融资计划的议案 45,718,049 99.6076 22,100 0.0481 158,000 0.3443

11 关于为所控制企业提
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45,718,049 99.6076 22,100 0.0481 158,000 0.344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鄯颖、施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江精工钢结构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0637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2020-027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6 月 29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新华路 160 号上海影城六楼第三放映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46,953,7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8.234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

公司董事长王建军女士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5 人，副董事长张炜先生、董事陈雨人先生、董事

钟璟女士、独立董事沈向洋先生、独立董事陈世敏先生、独立董事沈建光先生因公
务出差未能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监事会主席滕俊杰先生因公务出差未能参
会；

3、公司高管徐辉先生、史支焱先生、卢宝丰先生、戴钟伟先生、林震先生、金晓
明先生、苏文斌先生、鱼洁女士、黄晋先生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秘书嵇绯
绯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631,837,975 99.0822 14,603,620 0.8867 512,201 0.0311
2、议案名称：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631,765,375 99.0778 1,465,014 0.0890 13,723,407 0.8332
3、议案名称：2019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631,837,975 99.0822 14,603,620 0.8867 512,201 0.0311
4、议案名称：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631,843,510 99.0825 1,386,879 0.0842 13,723,407 0.8333
5、议案名称：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632,747,950 99.1374 14,204,355 0.8625 1,491 0.0001
6、议案名称：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611,893,259 97.8712 35,004,606 2.1254 55,931 0.0034
7、议案名称：2020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2,442,691 84.9554 14,598,085 15.0430 1,491 0.001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任 2020 年度审计机构并支付 2019 年度审计报酬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630,329,704 98.9906 1,459,479 0.0886 15,164,613 0.9208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610,353,711 97.7777 36,598,594 2.2222 1,491 0.0001
10、议案名称：关于 2020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631,668,481 99.0719 15,283,824 0.9280 1,491 0.0001
11、议案名称：关于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8,585,047 60.3706 38,455,729 39.6278 1,491 0.001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19 年 度
利润分配预
案

82,836,421 85.3612 14,204,355 14.6373 1,491 0.001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7、11� 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

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唐银锋、吕万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

股票代码：600815 股票简称：*ST 厦工 公告编号：临 2020-049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涉及诉讼(含已转让债权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涉案的本金：166,100,457.95 元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部分案件尚未审结，目前暂时无法判断本

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的影响。
截至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按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对相关诉讼计

坏账准备。
一、主要诉讼案件汇总情况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厦工股份”）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收到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2020）闽 02 执异 98 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对公司近 12 个月内新增累计
涉及诉讼事项和已披露累计涉及诉讼进展情况进行统计（含已转让债权诉讼事
项），诉讼涉及金额合计 166,100,457.95 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的 12.52%， 其中已转让债权涉及诉讼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2.46%。

（一）已转让债权涉及诉讼的汇总情况
公司管理人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对 328 家企业的应收账款在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挂牌。 2019 年 10 月 15 日，竞买人厦门创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创程资产”） 以起拍价 400,294,241.22 元在第二次拍卖中竞拍成交。 2019 年 10 月
30 日，公司于《中国改革报》刊登了《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厦门创程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依法将前述 328 家企业的主债
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转让给创程资产。 虽然上述 328 家企业的应收账款
主债权已公告转让，但诉讼案件遍布全国各个区域，债权人收到公司发出的债权转
让通知书时间跨度较大，法院办理所有债权转让需要一定的程序，故其中部分诉讼
案件进展，法院仍以厦工股份为原告继续受理。 公司将上述应收账款事项所涉及已
转让债权诉讼案件进行累计， 截止目前已转让债权合计金额为 165,361,983.88 元，
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2.46%，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 案件类型 涉案金额（元） 案件进展

1

申请人：厦门创程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申请执 行 人 ：厦
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被执行人：辽宁厦工机械有
限公司、李亚新

买卖合同
纠纷 52,033,298.30 执行裁定

2

申请人：厦门创程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申请执 行 人 ：厦
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被执行人：山东黄河物资总
公司、吴自新

买卖合同
纠纷 30,993,822.62 执行裁定

3

申请人：厦门创程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申请执 行 人 ：厦
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被执行人：安阳市友邦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 、崔峰 、丁秀
兰、王建龙、曹慧锦

买卖合同
纠纷 82,334,862.96 执行裁定

（二）未转让债权涉及诉讼的累计情况
除前述已转让债权涉及诉讼外，公司将公司近 12 个月内涉及诉讼事项进行累

计，截止目前债权金额为 738,474.07 元，约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0.06%，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 案件类型 涉案金额（元） 案件进展

1 厦门厦工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荣胜源工程机械
有限公司、耿玉胜、李巧
林、颜庚云、王慧

买卖合同纠
纷 738,474.07 一审审理

二、主要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一）已转让债权涉及诉讼
1、2016 年 9 月 8 日，公司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辽宁厦工机械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厦工”）支付拖欠货款及资金占用费等，厦门市中级人民
法院受理后，经其主持调解并作出（2016）闽 02 民初 850 号《民事调解书》，后因辽
宁厦工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已生效《民事调解书》的付款义务，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强制辽宁厦工立即向公司支付货款本
金 52,033,298.30 元及资金占用费等。 具体内容分别详见公司 2016 年 12 月 10 日、
2017 年 10 月 11 日和 2019 年 1 月 19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 2016-061”、“临
2017-082”和“临 2019-004”号公告。

2020 年 6 月 22 日，公司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 02 执异 67 号《执行
裁定书》，裁定如下：变更创程资产为（2019）闽 02 执 67 号一案的申请执行人。

2、2016 年 5 月 13 日，公司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山东黄河物
资总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黄河”）支付拖欠货款及资金占用费等，厦门市中级人民
法院受理后，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出具（2016）闽 02 民初 50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山东黄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公司货款 30,993,822.62 元及相应资金
占用费等。 因山东黄河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已生效法律文书，公司向厦门市中级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20）闽 02 执 338 号《执行裁
定书》。 具体内容分别详见公司 2016 年 7 月 13 日、2018 年 4 月 28 日和 2020 年 5
月 27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 2016-032”、“临 2018-033”和“临 2020-041”号公
告。

2020 年 6 月 23 日，公司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闽 02
执异 93 号】，裁定如下：变更创程资产为（2020）闽 02 执 338 号一案的申请执行人。

3、2016 年 9 月 13 日，公司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安阳
市友邦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阳友邦”）支付拖欠货款及资金占用费等，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 2017 年 5 月 9 日出具（2016）闽 02 民初 870 号《民
事判决书》， 判决安阳友邦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司支付货款
82,334,862.96 元及资金占用费等。 因安阳友邦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判决书确定的
付款义务，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具体内
容分别详见公司 2016 年 11 月 1 日、2017 年 5 月 27 日和 2017 年 10 月 24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临 2016-049”、“临 2017-056”和“临 2017-083”号公告。

2020 年 6 月 28 日，公司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闽 02
执异 98 号】，裁定如下：变更创程资产为（2017）闽 02 执 846 号一案的申请执行人。

（二）未转让债权涉及诉讼
1、 连云港荣胜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荣胜”） 于 2017 年至

2018 年间代理经销公司产品，与公司合作期间，连云港荣胜未按协议履约，长期拖
欠公司货款。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连云港荣胜尚欠公司货款 738,474.07 元，公司
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 请求连云港荣胜向公司支付所欠货款及
资金占用费。 2020 年 6 月 19 日，公司收到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
书》【（2020）闽 0203 民初 11631 号】。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根据相关协议， 上述 3 个已转让债权诉讼案件的相关费用将由债权受让人创

程资产承担。本次已转让债权诉讼对公司的影响，详见 2019 年 10 月 19 日已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临 2019-096”号公告。

基于谨慎性原则，除上述已转让债权诉讼案件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按
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对“连云港荣胜” 的诉讼案件提坏账准备 5.16
万元。 鉴于上述案件未履行完毕，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
响金额。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对诉讼案件的进展
情况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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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9 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7/7 － 2020/7/8 2020/7/8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0 年 5 月 12 日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 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882,973,077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 0.09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79,467,577 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7/7 － 2020/7/8 2020/7/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 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

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
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南宁建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

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
（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
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9 元；对个人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实际派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9 元，待其转让股票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
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
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
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照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 有关规定， 其所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登记，实际税负为 10%，
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81 元。 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公司按照
该通知第（1）款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 要求，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081 元。 如相关股
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该通知
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投资者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A 股股票，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
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通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81 元。

（5）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红利所得税由其自
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09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71-4851348
特此公告。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